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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协〔2026〕8 号

关于征集 2026 年住宅小区
“好服务”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物业服务质量

提升行动的部署，总结推广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经验做法，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行业服务质量整体提升，根据住房

城乡建设部工作安排，现征集 2026 年住宅小区“好服务”

案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方式

征集工作由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牵头，《中国物业管理》

杂志社具体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以下简称“省级物协”），各市（地、州、盟）及直辖市

所辖区县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市级物协”）配合

开展。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征集范围

（一）2020 年 1 月 1 日前交付入住的住宅小区，项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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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包含商品住宅小区、安置房小区、国企移交社会管理小区

和弃管小区等。

（二）自 2025 年全国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开展以来，物业服务信访投诉量明显下降或持续保持低位，

物业服务费收缴率大幅上升或持续保持高位（90%以上）。

三、具体安排

（一）宣传动员（4 月—5 月）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发布征集通知，并召开协会区域工作

会议落实工作部署；各级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广泛宣传动员物

业服务企业参与。

（二）案例征集（5 月—8 月）

1.案例申报

省级案例申报工作要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遵

循由各市级物协向省级物协推荐、各省级物协审核和统筹报

送的原则开展，案例选树推荐要考虑区域内地域平衡和不同

住宅项目类型全覆盖。其中，各市级物协可推荐不超过 3 个

案例，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可推荐不超过 5 个案例。

各市级物协须依照参考标准（附件 1）和材料要求（附

件 2）对企业报送的案例材料进行初审把关，经审核符合要

求的，须在推荐表（附件 3）上加盖单位公章，并将案例材

料与推荐表一并报送至省级物协。

各省级物协对报送材料审核完毕后，须如实填写《住宅

小区“好服务”推荐案例汇总清单》（附件 4），加盖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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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公章后，连同所有推荐案例报送材料一并发送至指定邮

箱，2026 年 8 月 5 日截止。

2.案例要求

推荐案例报送材料包括案例材料、推荐表。企业撰写案

例材料要严格依照选树参考标准和材料要求，可参考已出版

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案例》。同步提供与案例材

料内容匹配的项目和服务场景照片 3-5 张（jpg 格式，1M 以

上），有条件的可提供视频（时长 5 分钟内）。已入选的物

业服务质量提升案例（见中物协〔2026〕3 号文件），不再

重复申报。

（三）案例筛选（8 月—10 月）

1.《中国物业管理》杂志社依照选树参考标准和材料要

求筛选案例；材料内容空洞，亮点不突出的一律不采用。

2.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组织专家复审，通过实地调研和现

场暗访等方式开展抽查，抽样率不低于 20%。

（四）宣传推广（9 月—12 月）

1.通过公益大讲堂、中国物博会和《中国物业管理》杂

志年会等活动，以及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报道工作中的鲜活实

践、突出成绩和经验做法。

2.优选部分案例汇编出版《2026 年住宅小区“好服务”

案例》，供行业学习借鉴。

（五）案例发布（12 月前）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分阶段遴选出住宅小区“好服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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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并视情发布。

四、工作要求

（一）坚持正面引导。案例选树要严格落实集中整治工

作要求，切实推动物业服务水平提升，让业主进一步感到新

变化，得到真实惠。

（二）确保公平公正。案例征集、审核、推荐全程公开

透明，严格对照选树标准，不以小区规模、企业实力作为评

判依据。

（三）确保材料真实。申报单位、推荐单位对案例内容、

数据、事例真实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一旦发现，取消申

报资格。

（四）严守纪律规定。坚持实事求是，杜绝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不开展评比表彰，不收取费用，廉洁自律，求真

务实，确保工作成果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

五、工作联系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宣传信息部

《中国物业管理》杂志社融媒体中心

电话：010-88083570、010-88086335

材料接收邮箱：wyglzzh@ecpmi.org.cn

附件：1.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选树参考标准

2.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材料要求

3.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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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宅小区“好服务”推荐案例汇总清单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2026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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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选树参考标准

方向 内 容

党建

引领

1.探索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

式。

2.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小区管理融入基层治理“工作模式”或“工作法”。

3.居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业主积极参与小区治理。

群众

满意

1.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业主满意率采取了有力举措。

2.创新物业服务方式，主动解决电梯更新等业主急难愁盼问题。

3.规范小区议事决策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住宅小区。

4.规范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及时公开相关信息。

服务

履约

1.建立健全并公开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落实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质量主体责

任，依照合同约定自查并公开履约情况。

2.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提供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

3.共用设施设备管理完善，巡查规范，维护保养到位，维修及时，提倡绿色

节能措施应用。

4.业主共同制定并遵守小区管理规约，业主按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2025 年

物业服务费收缴率不低于 90%）。

5.建立街道社区、业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等各方共同监督履约的

工作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和谐场景。

其他

1.开展物业服务智慧化、信息化建设，落地 AI 场景应用，提升管理服务质效。

2.积极参与骑手友好社区建设。

3.积极探索“物业服务+生活服务”，提供养老、托幼、家政等便民生活服务，

拉动居民消费。



7

4.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各类特色文化服务，涵养社区文明。

5.积极开展 ESG 实践，深耕绿色节能运营、践行社会责任、规范公司治理，

营造和谐社区生态。

一票

否决

1.有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行为的。

2.报送项目有以停止限制供应水电气热及使用公共设施等方式催交物业服

务费行为的。

3.报送项目有带资入场行为的。

4.报送项目出现重大负面舆情属实的。

5.因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被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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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材料要求

一、内容要求

（一）案例标题 高度提炼案例的经验做法、成效亮点。

（二）小区简介 简述小区基本情况，包括名称、地址、

物业服务企业、建成年份、建筑面积及项目类型（含商品住

宅小区、安置房小区、国企移交社会管理小区和弃管小区等）

等。100 字以内。

（三）问题诊断 阐述集中整治工作开始前小区物业服务

存在的问题。500 字左右。

（四）解决措施 依据选树参考标准，结合小区实际阐述

解决前述问题的服务质量提升措施、具体过程、长效机制、

工作亮点等。4000 字左右。

（五）取得成效 通过信访投诉量、物业服务费收缴率变

化，以及业委会、社区街道等的评价，呈现服务质量提升工

作成效，形成“发现问题—整改提升—反馈评价”的完整闭

环。300 字左右。

（六）总结启示 总结提炼案例可借鉴学习的价值，以及

对物业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义。300 字左右。

（七）企业简介 简述企业成立时间、管理业态、业务规

模、覆盖范围、项目及员工数量和经营特色等。200 字以内。

二、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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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版：标题用宋体三号字，加粗；小标题用宋体

小三号字，加粗，段前后空一行；正文用宋体小三号字，1.5

倍行距；加页码。

（二）文件命名：一级文件夹名称：物业服务企业名称；

二级案例材料文件名称：“**小区+标题”及相关资料。

（三）表注图注：材料中使用表格的，表格名称用宋体

小四号字，置于表上方；图片说明文字，用宋体小四号字，

置于图下方。

（四）照片或视频：需提供 3-5 张与案例材料内容匹配

的项目和服务场景照片（jpg 格式，1M 以上），有条件的可

提供视频（时长 5 分钟内，横屏，MP4 或 MOV 格式，分辨率≥

8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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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推荐表

小区名称

物业服务

企业名称

联系地址

建成时间 建筑面积

交付时间 项目类型

物业服务费

价格

物业服务费

收缴率

申报单位

联系人姓名
手 机

推荐单位（市级协会）

联系人姓名
手 机

推荐理由（项目所获荣誉）

申报单位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市级协会）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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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住宅小区“好服务”推荐案例汇总清单

提交单位（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说明：本表格由省级物协统一填报，需将汇总清单表格 word 版本、盖章后扫描件与所有推荐案例报送材料一并发送至指定邮箱

（wyglzzh@ecpmi.org.cn）。

序号
小区

名称

申报单位

（物业服务企业）

项目

交付时间

项目

类型

推荐单位

（市级物协）
备 注

1

2

3

4

5

6

……


		张旻楠 / 18500519130@163.com
	2026-05-18T09:40:03+0800
	360245445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